
 
 

澎湖縣道路挖掘埋設管線管理自治條例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道路挖掘前，申請

人應預先蒐集有關資料，必

要時，應查勘地下埋設物位

置及深度。 

      申請人啟閉人(手)孔

應至挖掘管理系統申請並

向管理機關報備，如有管線

異動應依「公共設施管線資

料標準」同時完成圖資更新

作業。 

      如為調升降人(手)

孔，除應依前項申請外，應

繳交管理機關核定修復面

積之道路修復費及許可費。 

第十一條  道路挖掘前，申請

人應預先蒐集有關資料，必

要時，應查勘地下埋設物位

置及深度。 

      申請人起閉人(手)孔

應至挖掘管理系統申請並

向管理機關報備。 

 

一、 第二項增列完成圖資更

新作業規定。 

二、 第三項新增。列出申請人

調升降人(手)孔應依規

定上網申報，及新增調升

降人(手)孔應繳交道路

修復費及許可費。 

 

第十五條  管溝每單元挖掘

範圍除另有特殊原因並經

核准者外，應於單一街廓為

之，且長度不得超過五十公

尺。 

      連續挖掘長度超過五

十公尺者，應先將已挖掘之

道路回填並舖設原材質面

層至原路面高程平齊後，始

得繼續挖掘；同一道路兩

側，不得同時進行挖掘。 

第十五條  管溝每單元挖掘

範圍除另有特殊原因並經

核准者外，應於單一街廓為

之，且長度不得超過五十公

尺。 

      連續挖掘長度超過五

十公尺者，應先將已挖掘之

道路回填並舖設原材質面

層至原路面高程平齊後，始

得繼續挖掘；同一道路兩

側，不得同時進行挖掘。 

      前項如因原材質面層

無法於當天立即回舖，應將

回填料回填至路面齊，並於

申挖許可申請期限內，挖除

欲回舖面層厚度之回填

料，再予舖設原材質面層與

路面平齊。 

第三項刪除。申請人當天開挖

無法立即回舖之規定。 

 

第十九條  申請人於道路回

舖作業完成後，應做平坦度

試驗，其平坦度應以直規量

測，與管溝兩側原有路面之

連線高低差，不得超過零點

第十九條  申請人於道路回

舖作業完成後，應做平坦度

試驗，其平坦度應以直規量

測，與管溝兩側原有路面之

連線高低差，不得超過零點

修正申請人舖設使用材料限

制，確保改善後道路平整性。 

 



 
 

六公分。 

      道路回舖及人(手)孔

之設置或升降作業完成

後，人(手)孔與道路之高程

差不得超過零點六公分。 

      人(手)孔之設置或升

降時，其週邊與路面之修

邊，應使用原有路面材料舖

設整平，其寬度不低於二十

公分。 

六公分。 

      道路回舖及人(手)孔

之設置或升降作業完成

後，人(手)孔與道路之高程

差不得超過零點六公分。 

      人(手)孔之設置或升

降時，其週邊與路面之修

邊，應使用混凝土舖設整

平，其寬度不低於二十公

分。 

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於道路

設置人(手)孔、閥箱及中心

樁(含基座)等構造物延伸

至路面之蓋板時，其頂面應

固定與路面齊平、密合保持

平順，並不得封閉。 

      除特殊情形經主管機

關或管理機關同意外，縣、

鄉道及都市計畫道路上之

管線人(手)孔應調降至路

面下；申請人於道路調降人

(手)孔時，人(手)孔至少應

調降十公分，並回填原舖面

材料；申請人調升人(手)孔

進行相關作業後，應於結案

前將人(手)孔調降至路面

下。 

      申請人對所設道路構

造物蓋板，應隨時巡視保持

與路面平整。與銜接路面之

高低差超過零點六公分

時，應即改善；經管理機關

通知改善，而未於七日內改

善者，管理機關得自行或委

由第三人代為改善，所需費

用依第七條規定計算。 

      管理機關辦理路面維

護致道路構造物與銜接路

面產生零點六公分以上之

高低差時，應一併辦理改

善，使與路面齊平。 

第二十二條  申請人於道路

設置人(手)孔、閥箱及中心

樁(含基座)等構造物延伸

至路面之蓋板時，其頂面應

固定與路面齊平、密合保持

平順，並不得封閉。 

      申請人對所設道路構

造物蓋板，應隨時巡視保持

與路面平整。與銜接路面之

高低差超過零點六公分

時，應即改善；經管理機關

通知改善，而未於七日內改

善者，管理機關得自行或委

由第三人代為改善，所需費

用依第七條規定計算。 

      管理機關辦理路面維

護致道路構造物與銜接路

面產生零點六公分以上之

高低差時，應一併辦理改

善，使與路面齊平。 

第二項新增。修正申請人於道

路調降人(手)孔深度及材

料，及人手孔維修後，申報結

案前應調降至路面下規定，爰

增列規定。 



 
 

第二十六條  申請人應依核

定之施工計畫施工。施工期

間，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得

隨時抽檢，抽檢不合格時所

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並應

即停止施工，改善缺失至符

合規定為止。 

      道路挖掘路面回舖完

成後，申請人應於三十日內

將施工中、完工照片、竣工

圖及第十七條、第十九及第

二十條規定之試驗報告、

GML檔案等上傳至挖掘管理

系統，完成圖資更新後由管

理機關備查，並經管理機關

現場查驗管線回填後之路

面品質符合，始准予結案。 

第二十六條  申請人應依核

定之施工計畫施工。施工期

間，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得

隨時抽檢，抽檢不合格時所

需費用由申請人負擔，並應

即停止施工，改善缺失至符

合規定為止。 

      道路挖掘路面回舖完

成後，申請人應於二十日內

將施工中、完工照片、竣工

圖及第十七條、第十九及第

二十條規定之試驗報告等

上傳至挖掘管理系統，完成

圖資更新後由管理機關備

查，並經管理機關現場查驗

管線回填後之路面品質符

合，始准予結案。 

修正申請人於路面回舖完成

後，上系統填報公共設施管線

資料庫及延長申請人申請填

報時間，及依規定上傳 GML檔

案。 

 

第二十九條  本府與所屬機

關及本府委辦單位辦理道

路工程及各管線機構辦理

埋設管線工程時，應於每年

四月及十月間將下年度工

程計畫項目、位置等相關資

料送主管機關召開管線協

調會報，協調各道路管理機

關及管線機構之道路修繕

及管線埋設時間。 

第二十九條  本府暨所屬機

關及本府委辦單位辦理道

路工程及各管線機構辦理

埋設管線工程時，應於每年

二月及八月間將下年度工

程計畫項目、位置等相關資

料送主管機關召開管線協

調會報，協調各道路管理機

關及管線機構之道路修繕

及管線埋設時間。 

一、 文字修正。 

二、 修正每年四月及十月間

將下年度工程計畫項

目、位置等相關資料送主

管機關召開管線協調會

報規定。 

 

第三十條  道路新築、拓寬或

翻修改善完成後三年內，申

請人不得申請挖掘道路。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與國家重要建設或縣政 

重大施政有關之管線

工程。 

  二、既有管線之緊急搶修工

程。 

第三十條  道路新築、拓寬或

翻修改善完成後三年內，申

請人不得申請挖掘道路。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一、與國家重要建設或縣政

重大施政有關之管線

工程。 

  二、既有管線之修理工程。 

  三、軍用管線工程。 

一、 修正既有管線之修理字

樣。 

二、 第五款刪除。道路交通號

誌之設施納入新築、拓寬

或翻修改善之路段一併

改善。 

三、 款次變更。原第六款、第

七款調整為第五款、第六

款。 

 



 
 

  三、軍用管線工程。 

  四、沿該道路橫向或直向至

人（手）孔之用戶聯接

管線工程及其附帶直

向人行道聯接管線工

程。 

  五、為完成區段性之管線系

統所必須辦理之管線

工程。 

  六、其他情形特殊經核准

者。 

  四、沿該道路橫向或直向至

人（手）孔之用戶聯接

管線工程及其附帶直

向人行道聯接管線工

程。 

  五、道路交通號誌之有關管

線工程。 

  六、為完成區段性之管線系

統所必須辦理之管線

工程。 

  七、其他情形特殊經核准

者。 

第三十三條  道路新築、拓寬

等工程於預定施工日前三

個月或道路翻修工程於預

定施工日前二個月，主辦工

程機關應檢送工程設計圖

通知各有關管線機構配合

辦理埋設地下管線(含用戶

引上管)之先期作業。 

      經工程主辦機關通知

後，各管線單位應配合辦

理，如經通知未辦理者，倘

於該道路新築、拓寬或翻修

改善完成後三年內再次申

請道路挖掘，應負責辦理全

路面修復工程，並依規保固

三年。 

第三十三條  道路新築、拓寬

等工程於預定施工日前三

個月或道路翻修工程於預

定施工日前二個月，主辦工

程機關應檢送工程設計圖

通知各有關管線機構配合

辦理埋設地下管線之先期

作業。 

一、 第一項新增含用戶引上

管文字。 

二、 第二項新增。列出各管線

單位應配合辦理道路新

築、拓寬等工程之作業與

規定，及增列管線單位未

辦理者，同意申請管線道

路挖掘，並依負責全路段

保固三年之規定。 

 

第三十六條  道路挖掘在接

近地下管線或工程主辦機

關辦理人(手)孔調整時，管

線機構應派員駐場輔導，以

因應突發狀況。 

      道路挖掘挖損管線，應

即通知原管線機構前往修

復，不得私自裝接。但緊急

情形不在此限。 

第三十六條  道路挖掘在接

近地下管線或工程主辦機

關辦理人(手)孔調整時，管

線機構應派員駐場輔導，以

因應突發狀況。 

      道路挖掘挖損管線，應

即通知原管線機構前往修

復，不得私自裝接。 

修正要求管線單位未到場

時，同意緊急情形授權工程單

位進行管線埋設規定。 

 



 
 

第三十七條  管線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六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或補辦手

續；屆期未完成改善或補辦

手續者，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

定，未立即至挖掘管理

系統申請並通知管理

機關及轄區警察派出

所備案後施工或未於

三日內檢具相關證明

資料向管理機關申請

補發許可證。 

二、違反第十條第一項規

定，於領取許可證後未

依許可期限、位置、面

積施工。 

  三、違反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規定，非因災害及其他

緊急事件，於核定時間

外施工。 

  四、其他擅自挖掘情事者。 

      申請挖掘業經駁回或

經處分停止挖掘而仍擅自

挖掘者，移送檢察機關偵

辦。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九條、第

十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

二項規定或有其他擅自挖

掘情事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六萬元以下罰鍰；擅自

挖掘者，令其限期補辦手

續，並應補繳相關費用，逾

期不補辦手續者，得按次處

罰。 

      申請挖掘業經駁回或

經處分停止挖掘而仍擅自

挖掘者，移送檢察機關偵

辦。 

一、 第一項新增。 

二、 修正罰鍰金額規定。 

三、 因原規定未具體明定違

反各該條文之行為態

樣、處罰之構成要件不符

合明確性原則，爰刪除修

正，並分款規定，俾使受

規範者預見其行為之法

律效果。 

 

第三十八條  管線機構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一

萬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善，逾期

仍不改善或改善後仍不符

規定，得按次處罰。必要

時，管理機關得廢止其挖掘

許可，並通知限期回復原

狀。 

一、違反第十三條規定，施

第三十八條  違反第十三條

至第十六條、第十七條第一

項及第二項、第十八條、第

十九條第一項與第二項、第

二十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及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一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

改善，逾期仍不改善或改善

後仍不符規定者，得按次處

一、 酌作文字修正，並修正罰

鍰金額規定。 

二、 第一款至第十款新增。 

三、 因原規定未具體明定違

反各該條文之行為態

樣、處罰之構成要件不符

合明確性原則，爰刪除修

正，並分款規定，俾使受

規範者預見其行為之法

律效果。 



 
 

工材料未妥為放置、現

場未設置工程告示及

施工內容標示不完整

與未放置挖掘許可證

影本。 

  二、違反第十四條規定，道

路挖掘未準確量測，損

及其他管溝範圍外路

面。 

  三、違反第十五條規定，未

經核准而同時於道路

兩側施工或每次挖掘

長度超過五十公尺者。 

  四、違反第十六條規定，土

石方及廢棄物未依規

定處理。 

  五、違反第十七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回填材料

使用與抗壓強度未符

合規定。 

  六、違反第十八條規定，交

通安全維持措施及安

全警示措施未符合規

定。 

  七、違反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平坦度試

驗高程差未符合規定。 

  八、違反第二十條規定，面

層回舖作業未符合規

定。 

  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一項

規定，孔蓋頂面未與路

面齊平密合。 

  十、違反第二十六條第二項

規定，道路挖掘回舖完

成後，未於期限內上傳

竣工文件及圖資未辦

罰。必要時，管理機關得廢

止其挖掘許可，並通知限期

回復原狀。 



 
 

理更新。 

第四十三條  申請於本府管

理之公園、都市計畫公共設

施廣(停)用地、綠地或其他

公共設施挖掘者，該管理機

關得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

理。 

第四十三條  申請於本府管

理之公園、綠地或其他公共

設施挖掘者，該管理機關得

依本自治條例規定辦理。 

新增都市計畫公共設施廣

(停)用地文字。 

 

 



 
 

附表一(修正前) 

澎湖縣政府、所屬機關及委託辦理道路養護機關申辦挖掘路面修

護費收費標準表 

項次 項  目 每平方公尺單價（新臺幣元） 備  註 

一 三十公分厚碎石路面 四百四十  

二 加封五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四百  

三 加封八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六百 刪除 

四 加封十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七百三十  

五 刨除五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一百二十 刪除 

六 刨除八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一百六十 刪除 

七 刨除十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一百八十 刪除 

八 二十公分水泥混凝土路面 七百五十 含原有路面挖除費用 

九 十五公分水泥混凝土路面 六百 含原有路面挖除費用 

十 十二公分水泥混凝土路面 五百 刪除 

十一 地磚人行道路面 九百 含原有路面挖除費用 

十二 十公分路肩碎石路面 一百八十 含原有路面挖除費用 

附註： 

一、挖掘縣道、鄉道、市區道路及村里道路，其現有路面全幅寬度高於 6公尺時，申請挖

掘寬度不超過一個車道寬者，以一車道寬（三點五公尺計）收取代辦路面修復費，若

申請挖掘寬度超過一個車道者，以收跨越之車道全幅寬度收取代辦路面修復費。 

二、管線挖掘橫越道路部分，修復面積之寬度以挖掘寬度加前後各三公尺範圍計算。 

三、本表所定各級路面修復收費標準如需在同一地段一次申請修復者 

(1)面積在二千（含）平方公尺以下者,不予折扣。 

(2)面積在二千~五千（含）平方公尺者,按規定單價九五折收費。 

(3)面積在五千~一萬（含）平方公尺者,按規定單價八五折收費。 

(4)面積在一萬平方公尺以上者,按規定單價八折收費。 

四、二、三級離島鄉或村里，得依本收費標準每平方公尺加收三成代辦修復費。 
 

 



 
 

附表一(修正後) 

澎湖縣政府、所屬機關及委託辦理道路養護機關申辦挖掘路面修

護費收費標準表 

項次 項  目 每平方公尺單價（新臺幣元） 備  註 

一 三十公分厚碎石路面 五百五十  

二 五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七百二十五  

三 十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一千三百七十五  

四 加封十五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一千一百六十 新增 

五 刨除十五公分瀝青混凝土路面 二百四十 新增 

六 二十公分水泥混凝土路面 九百五十 含原有路面挖除費用 

七 十五公分水泥混凝土路面 七百五十 含原有路面挖除費用 

八 地磚人行道路面 九百 含原有路面挖除費用 

九 十公分路肩碎石路面 一百八十 含原有路面挖除費用 

附註： 

一、現有路面全幅寬度高於六公尺時，申請挖掘寬度不超過一個車道寬者，以一車道寬（三

點五公尺計）收取代辦路面修復費，若申請挖掘寬度超過一個車道者，以收跨越之車

道全幅寬度收取代辦路面修復費。 

二、管線挖掘橫越道路部分，修復面積之寬度以挖掘寬度加前後各三公尺範圍計算。 

三、二、三級離島鄉或村里，得依本收費標準每平方公尺加收三成代辦修復費。 

 



 
 

附表二(修正前) 

「澎湖縣政府、所屬機關及委託辦理道路養護機關申辦挖掘路面許可費收

費標準表」 

項次 項  目 每件收費(新臺幣元) 備 註 

申請道路挖掘或設施物設置 

一 每處申請面積五十平方公尺以下(含) 一千  

二 
每處申請面積五十平方公尺以上至一百平

方公尺以下(含) 
一千五百  

三 
每處申請面積一百平方公尺以上至二百平

方公尺以下(含) 
三千  

附註：申請道路挖掘或設施物設置面積逾二百平方公尺部分，以每增加二百公尺加徵新 

      臺幣三千元累計，其餘不足二百平方公尺者，不予加徵。 

申請家庭用戶新申裝或緊急搶修 

一 每處面積十平方公尺以下(含) 二百  

二 
每處面積十平方公尺以上至五十平方公尺

以下(含) 
五百  

附註：申請家庭用戶新申裝或緊急搶修面積逾五十平方公尺部分，則依申請道路挖掘或

設施物設置收費。 

 

 



 
 

附表二(修正後) 

「澎湖縣政府、所屬機關及委託辦理道路養護機關申辦挖掘路面許可費收

費標準表」 

項次 項  目 每件收費(新臺幣元) 備 註 

申請道路挖掘或設施物設置及緊急搶修 

一 每處申請修復面積五十平方公尺以下 一千/每件  

二 
每處申請修復面積逾五十平方公尺至

一百平方公尺以下 
一千五百/每件  

三 
每處申請修復面積逾一百平方公尺至

二百平方公尺以下 
三千/每件  

附註：申請道路挖掘或設施物設置修復面積逾二百平方公尺部分，以每增加二百平方公 

      尺加徵新臺幣三千元累計，其餘不足二百平方公尺者，不予加徵。 

申請家庭用戶新申裝及人手孔調升 

一 每處修復面積十平方公尺以下 二百/每件  

二 
每處修復面積逾十平方公尺至五十平

方公尺以下 
五百/每件  

三 人手孔調升(孔) 三千/每件 

新增、禁挖路段

（道路改善工程

完工三年內路

段） 

四 人手孔調升(孔) 一千/每件 新增、其他路段 

附註：申請家庭用戶新申裝修復面積逾五十平方公尺部分，則依申請道路挖掘或設施物

設置收費。 

 


